
 

 
 

國立嘉義大學體育室作業流程圖 
運動意外事件處理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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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: 

1. 導師、系主任、校長 

2. 值班教官/教官室 

3. 本校校安中心 

4. 家屬 

 

現場急救/送醫 

 

 協助家屬處理 

協助辦理保險理賠事宜 

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

國立嘉義大

學推廣教育

實施辦法 

通知救生員/醫護人員 

事件發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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